关于通过“苏服办”申请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通知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农业农村局，有关单位：
根据部、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和省数据局等部门《关于建立江苏省政务APP“户籍”制度加强规范管理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，现就我省购机者通过“苏服办”申请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购机者通过手机应用市场搜索“苏服办”，下载安装并登录“苏服办”APP，在首页搜索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”，进入服务申请补贴。
二、购机者在支付宝首页搜索“苏服办”，进入小程序，在首页搜索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”，进入服务申请补贴。
三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鼓励购机者使用“苏服办”APP自主办理申请补贴，提高便民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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